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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32）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業績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之未經審核收益及純利分別約為45.8億港元及6.10億港元，較二零零六年同期（約33.1億
港元及4.96億港元）分別增加約38%及23%。期內之未經審核毛利率（20.3%）較二零零六
年同期（22.6%）減少，而未經審核純利率則由二零零六年同期之15.0%下降至本期間之
13.3%。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總額增加至28.6億港元（於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3.7億港元），乃主要由於期內之未經審核溢利所致。於二零
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流動比率維持於1.3倍（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1.4倍）。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未償還銀行借貸減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
6.25億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淨現金狀況2.44億港元）。

財務摘要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577,934  3,311,678  +38
毛利 927,335  749,187  +24
本期間純利 610,053  496,479  +23
每股基本盈利 130.0港仙  107.6港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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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宣佈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第三季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以及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資產負債表（連同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附註2） 4,577,934  3,311,678
銷售成本 (3,650,599 ) (2,562,491 )   

毛利（附註3） 927,335  749,187
其他收入 13,983  15,530
分銷成本 (76,047 ) (56,480 )
行政費用 (126,675 ) (106,452 )   

經營溢利 738,596  601,785
財務費用 (36,395 ) (20,607 )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148 ) (199 )   

除稅前溢利 702,053  580,979
所得稅開支 (92,000 ) (84,500 )   

本期間純利（附註4） 610,053  496,479   

每股基本盈利（附註5） 130.0港仙  107.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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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76,341  1,403,72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8,356  552,269   

 3,104,697  1,955,989   

流動資產
存貨（附註6） 656,815  519,078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附註7） 898,865  601,246
銀行結存及現金（附註8） 525,205  1,018,228   

 2,080,885  2,138,552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092,756  863,786
稅項負債 44,747  51,308
銀行借貸（附註8） 467,690  566,696   

 1,605,193  1,481,790   

流動資產淨額（附註9） 475,692  656,76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580,389  2,612,75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8,905  38,905
銀行借貸（附註8） 682,682  207,844   

 721,587  246,749   

 2,858,802  2,366,002   

資本及儲備
股本（附註10） 47,184  46,830
儲備 2,811,618  2,319,172   

 2,858,802  2,36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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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經審核委員會審閱之收益表及資產負債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

2.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收益約為45.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二零零六年：
約33.1億港元）增加約38%。

3. 期內之毛利率約為20.3%（二零零六年同期約為22.6%）。

4. 期內之純利率約為13.3%（二零零六年同期約為15.0%）。

5.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純利610,05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496,47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469,286,000股（二零零六年：461,387,000股）計算。

6. 存貨周轉期約為49日（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52日）。

7. 應收賬款周轉期約為42日（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44日）。

8.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未償還銀行借貸減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6.25億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淨現金狀況2.44億港元）。

9.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維持於1.3倍（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1.4倍）。

10. 股本增加乃由於期內行使合共3,538,000份員工購股權導致發行相同數目之普通股。

由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
績未必能分別反映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全年之末期
業績，故建議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張達生先生及李建
華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